
 
 

附件二  
 

設有育嬰間的政府物業（以場所類別的分布計）  
 

政府部門／  
公共機構  有關場所類別  育嬰間數量  

衞生署  
母嬰健康院  32 
健康教育中心  1 

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  
醫管局聯網醫院及

診所  113 

普通科門診診所  9 
民政事務總署  社區會堂／中心  19 
房屋署  屋邨商場  36 

入境事務處（入境處）  
出生登記處  3 
入境處分區辦事處  2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表演場地  9 
圖書館  12 
博物館  7 
音樂事務處  1 
康樂場地（註一）  115 

香港機場管理局  機場客運大樓  33 
其他  其他（註二）  30 
總計  422 
（註一）包括體育館、游泳池、運動場、大球場、網球場、公園等。  
（註二）  包括政府總部大樓、部門總部大樓、政府聯用辦公大樓、香港

濕地公園等。  


